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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并在考虑到会议

期间所表示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起草案文，以期报

订可以得到广泛接受的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综合案

文，作为朝向召开全权代表会议加以审议的下一个步霉

与3 、 4月的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有关的新增提案

注=在8月份的会议上提出的与3 、 4月的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有关的新捷案，将会

并入筹备委员会会议记录捷要 (AjAC.249/1) 中的有关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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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的定义立

有人捷请在意国际法委员会在1锐黯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第17至20条所载的罪行定义，并请考虑靶遮些定义写入规约。规约第20条应该接

黑《培罪法》草案的方式改写，每一种罪行用单拉一条来加以定义，确定靠行的要素

以及盾和量方面的最低限度犯罪要件。战争罪行的定义应该清楚表晓，某些行为在

什么情况下、自什么人实施、针对什么受害人即构成此种罪行。

补充关系2

补充关系原则应该定义为法院权限的一个要素F 援引这一原则的条件、时祝和

程序应该清楚写明s 向法院提出的控告所针对的人或者援引这一原则的缔约国应该

提供佐证资料z 法院在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举行听讯g 检察官在等待法院作出裁决时应

该能够采取保护措施来保全证据或者拘留涉镰人s 移送请求中所要求的人或者被请

求移送被告人的国家应该能够在审判前第一次援引这一原则。

应该考虑补充制度如何处理涉及到提供正当赦免的国家和解倡议或者在国际上

安排的和平进程。

安全理事会z 第23条2

有人建议，先许法院对一宗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除非安全理事会另有不同的指

示，就能增强法院的有效运作，而又不会抵触到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

要责任。

最后条款3

有人建议，最后条款中应该规定一种过渡性安排，把各个特设法庭审理中的案件

转移到国际刑事法院，以避免出现共同管辖权或并行管辖权的问题。但是，有人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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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特设法庭的临时管辖权与国际刑事法院不同，因此无旗作这样的安排。

革

1 这一节将插在A;AC.249，凡号文件题为"管辖权范圈和罪行的定义"的第三章A

之中 o

a 这一节将插在A/AC.24~凡号文件题为"补充关系"的第三章C之中 o

s 这一节将放在"最后条款"的标题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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